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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社團法人 

財務報告查核表 
 

法人名稱： 

 

一、 程序完備性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一)法人應於每年5月31日前，將前一會計年度之

財務報告經董事會通過，並經監察人查核後，

報主管機關備查〔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

(下稱長照法人條例)第14條第2項〕 

    

(二)法人所登記之財產總額或該法人及其所設立

機構之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

者，其財務報告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長照法

人條例第14條第4項) 

    

(三)財務報告之格式、項目及編製方式，依「長期

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下稱

財報編製準則)之規定辦理 

    

(四) 財務報表經法人用印及經董事長、負責人及

會計主管逐頁簽名或蓋章；附表中附設機構之

財務報表應由董事長、所設機構業務負責人及

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財報編製準則第10條第

1項) 

    

(五) 財務報告相關製作及審核等作業符合法人組

織章程規定，如第30條會計基準規定，財務報

告應於社員總會常會開會30日前，已交監察人

查核；財務報告應提交社員總會常會承認 

    

(六) 財務報告中，應敘明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

程序(參照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 

    

(七) 財務報告違反財報編製準則規定，經主管機

關通知限期調整、更正者，應於調整、更正後，

依限報主管機關備查(財報編製準則第7條第3

項) 

    

 

二、財務報告正確性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一)年度財務報表之格式，除新成立之長照法人

外，採二年度對照方式，以當年度及上年度之

金額併列表達(財報編製準則第10條第2項) 

    

(二) 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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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1. 報表數字是否平衡。 

(資產總額=負債總額+淨值總額) 

    

2.資產負債表之日期為     年及    年12月31日     

3.資產負債表之會計項目分類表達符合財報編製

準則之規定 

    

4.帳列各類金融資產投資金額符合長照法人條例

第16條之規定，例如： 

(1) 長照機構法人不得為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

有限合夥之普通合夥人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 

(2) 長照機構法人為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有限

合夥之有限合夥人時，投資總額及對單一公

司或有限合夥之投資金額或投資比率，不得

超過長照法人條例第16條第3項之限制 

(3) 長照機構法人若對單一公司之投資額，超過

公司實收股本之百分之二十時，是否經中央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4) 長照機構法人不得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 

    

5.淨值總額符合必要財產(地方主管 1,000萬，中央

主管 3,000萬)之規定 

    

6.法定盈餘公積(營運資金)及特別盈餘公積是否

符合長照法人條例第36條規定應提撥之金額 

    

(三) 綜合損益表  

1.報表日期為       年度及     年度     

2.利息收入是否合理     

3.損益是否合理     

4.綜合損益表之本期稅後淨利(淨損)及其他綜合損

益各項目，是否與淨值變動表稅後淨利(淨損)及

其他綜合損益各項目相符 

    

5.營運收入之長照收入與其他收入之分類是否正

確 

    

6.捐贈收入之歸類是否正確     

7.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費用(利益)估列是否正確     

(四) 淨值變動表     

1.法定盈餘公積(營運資金)及特別盈餘公積是否符

合長照法人條例第36條規定應提撥之金額，例

如： 

(1) 法定盈餘公積：長照機構社團法人是否依規

定提撥前一會計年度收支結餘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作為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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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2) 特別盈餘公積：長照機構社團法人是否依規

定提撥前一會計年度收支結餘之百分之十以

上作為辦理有關研究發展、人才培訓、長照

宣導教育及社會福利所需之特別盈餘公積 

(收支結餘限縮於長照業務收入之結餘) 

(五) 現金流量表  

1.報表日期為       年度及     年度     

2.是否有購置不動產之情形，如有，是否依照章程

之規定，經董事會或社員總會之決議 

    

3.期初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金額，與資產負債表之

現金及約當現金金額相符 

    

4.採間接法編製之現金流量表，本期稅前淨利(淨

損)是否與綜合損益表稅前淨利(淨損)相符 

    

(六) 附註或附表  

1.揭露事項是否符合財報編製準則第8條之規定     

2.長照機構法人無財報編製準則第8條第1項第7款

及第11款事項者，亦應記載「無」，是否有漏揭

露之情形 

    

3.研究發展、人才培訓、長照宣導教育、社會福利

提撥變動表是否依規定編製 

    

(七) 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1.報表日期為       年度及     年度     

2.營運成本明細表與營運費用明細表之內容是否

合理 

    

3.長照機構法人之資產、負債及淨值項目明細表：

是否依財報編製準則第3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揭露(得依重大性原則單獨列示) 

    

4.長照機構法人之營運活動項目明細表或損益項

目明細表，是否依財報編製準則第31條第1項第2

款之規定揭露，應包含：(1)營運收入明細表、(2)

營運成本明細表、(3)營運費用明細表、(4)非營

運收益及費損明細表、(5)財務成本明細表 

    

5.社團法人提撥費用明細表是否依規定編製     

(八) 會計師財務查核簽證  

1.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若勾「否」，須註明意

見類型。 

    

2.財務報告中所敘明之通過財務報告日期，與會計

師查核報告書之日期是否合理 

    

(九) 其他  

1.長照機構法人是否依財報編製準則第32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揭露重大業務事項：說明最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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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年度對業務有重大影響之事項，包括購併或合併

其他長照機構法人、投資公司、購置或處分重大

資產、經營方式或業務內容之重大改變等 

2.長照機構法人是否依財報編製準則第32條第1項

第2款之規定揭露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與相關資

訊：  

(1) 最近會計年度支付董事、監察人之出席費、

車馬費及酬勞 

(2) 支付董事、監察人前目以外之酬勞時，應說

明其姓名、職位、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

實際或按公允價值設算之租金及其他給付 

    

3.長照機構法人是否依財報編製準則第33條之規

定揭露最近二年度之財務資訊：  

(1)重要財務比率分析 

(2)其他足以增進對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

量或其變動趨勢之重要資訊 

    

4.長照機構法人是否依財報編製準則第34條之規

定揭露設立之個別長照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及其

他機構之資產負債表、營運活動表或綜合損益表 

    

(十)其他 

 

 

填寫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